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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法治发展的法理学思考

———一个初步的研究构架

夏锦文*

［摘 要］ 随着区域科学的兴起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成为法治国家建设领域

中一个全新的论题，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区域法治发展理论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在形成基础上构建的。加强区域法治发展理论研究

具有促进法学理论发展与推动现实问题解决之双重意义。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上，区域法治发展的

研究应当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维度进行。区域法治发展理论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理论体系和法治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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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随

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区域发展问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区域

教育发展问题、区域社会发展问题、区域文化发展问题、区域民俗发展问题均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核

心问题之一，也成为学术界和社会所关注的重大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区域法治亦不例外。从我国

法治进程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区域法治的形成是政治、经济、行政区划、区位、资源、制度、观念、历史、

人口、文化、风俗、信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每个社会因素的作用都

是不同的，从而造成区域法治发展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长期的。区域法治的完善程度对于我国

实现依法治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战略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从区域法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出发，将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内涵、客观基础、发展模式等本体

论问题作为逻辑起点，进而对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依归、多重功能、存在问题等价值论问题进行深入

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有利于区域法治事业发展的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

试图构建起区域法治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学科角度而言，本文实际上是想初步尝试对区域

法治发展进行宏观的法理学思考，长远目标是构建“区域发展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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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法治发展的本体论研究

在一个理论体系中，本体论居于逻辑起点的地位，它所要探究的是一定的社会现象赖以存在的

根基。区域法治发展的本体研究亦不例外，它涵盖了区域法治的概念内涵、必要性与可行性、合法性

与合理性、区域法治发展的各种基础、发展模式( 道路) 、发展动力( 机制) 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构成

了这一论题的思想发源和理论基石。

( 一) 概念内涵研究

分析区域法治，首先要从区域的概念着手。对此，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可谓先行其道，对区域

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作出了各个层面的界定。例如，1922 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经济区

划委员会认为:“所谓区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这种地区由于自然

特点、以往的文化积累和居民及其生产活动能力的结合而成为国民经济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①又

如，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 E． M． Hoover) 1970 年对区域的定义，颇为学界知晓且影响较广:“区域

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型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它可

以按照内部的同性质或功能一体化原则划分。”②再如，我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

念，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一国国内的经济区域; 超越国家界限由几个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区

域; 几个国家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经济区域。”“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域这一概念表明的是一国经济范

围内划分的不同的经济区。”③这些定义以不同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区域的本质含义，并

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目前区域已经是一个为各门学科广泛使用的范畴，并不断被注入新的、丰富的内涵。例如，社会

学中的“区域”，是指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 经济学中的“区

域”，则指“人们的经济活动所造就的，具有特定的地域构成要素的，不可无限分割的经济社会综合

体”; 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 行政学观点则将区域视为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等

等。④ 综合各学科来看，现代区域科学上所指向的“区域”，一般是指跨越于主权国家或行政区划的，

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共同性和固有特点( 即区域性问题) 的地域共同体。

而对于区域法治来说，由于区域法治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如何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因此，这里的区域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纯法律意义上的区域。有学者

认为，这一意义上的区域，即法治区域，一般是指“在主权国家管辖和支配的特定领域，通过‘法的主

治’( Ｒule of law) 而形成的具有良好法治秩序的区域，它包含立法、执法、守法和培育法治理念等诸多

实现法的价值和功能的各种要素的综合体。”⑤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中国”这一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

意义和时代价值。⑥ 二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区域，或可称为行政性区域。这时的区域法治就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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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依法治省( 或“法治江苏”、“法治浙江”等等) 、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的内涵和要求相一致。三是经

济发展意义上的区域，或可称为经济性区域。如我国的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环渤海经济区、京

津冀三角区、长珠潭经济区，等等，它们都是能够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职能的尽可能完整的经济区，

具有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四是综合区位意义上的区域，或可称为综合性区域。如我国的( 西部) 大开

发战略、振兴( 东北) 老工业基地、促进( 中部) 地区崛起等发展战略的区域，都是在国家建设与发展规

划中深受关注的大区域或特大区域，既有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又综合了大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

以及社会状况的特点与发展需求。五是跨国界意义上的区域，或可称为国际性区域。如欧盟、东盟、

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跨国家的、具有某种共性和固有特点的地域统一体。

( 二) 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1． 区域法治发展的必要性

( 1) 内在原因: 法治发展的渐进性

众所周知，与法治有关的一切智识与经验，是由长期、反复的法治实践累积而成，法治发展具有

渐进性。诸如法律、道德、习惯、制度、思潮、文化等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以一种累积式、渐进性发展的

方式而得以逐渐形成的。正如哈耶克所言:“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和在此框架内，人的理

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的发挥作用。”①法律、法治、法律文化、法治发展等关键词，其产生与沿革都

不是断裂的，应当具有持续性、传承性，不能中断。

区域法治发展正好符合了我国法治道路的渐进性发展规律，体现了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向。

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法治建设必须强调政权、制度和法律的统一性，但我们更不能忽视中

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区域的主体有着不同的法权要求。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以一种新的法治

理念为基础，即“区域性的规则共治”②。这种理念的基本要点是: 中国的法治实践应当逐步建立区

域化的规则共治模式，并且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首先允许形成不同经济生活区域的不同程度、不同

形式的共治秩序，然后才能够逐步实现整个社会层面的秩序转换。这一理念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情

与地情，也符合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特点。诚如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和有着自己

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来说，在充分考虑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基础上的制度转型，可能是最为

合理也最为有效的转型方式。”③区域法治与社会秩序、经济水平的渐进式变迁相呼应，使现代化程

度不同的区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治理模式，而这必将更有利于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

( 2) 外在条件: 区域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经济学家已经发现，近 30 年来，以及未来的 100 年内，全球范围内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应当包括中

国经济的崛起。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农村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跨省流动到沿

海地区，以及由之所加剧产生的中国区域与城乡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应当

被放置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一是严重的城乡分割，二是严重的区域分割。”④

这一国情的显例就是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与非对称性，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当代条件。当我

们上溯历史会发现，沿海与内地的地区差异，并非现代才有的现象，而是在唐宋时期即已发端。唐代

以后，尤其宋朝时期，连通中国西部与中西亚大陆的“丝绸之路”逐渐被海上航运线路取代。到了公

元 10 世纪宋朝时期，“丝绸之路”已经很少作为对外贸易的途径。与之相对，东部的对外贸易则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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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沿海的经济活动比内地要发达得多。到了近代，由于“洋务运动”、

外商投资与民族工业的兴起，东部沿海集聚了中国近现代工业中的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开放

程度、人民生活水准明显高于内地。尤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逐渐确立，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随之再次扩大。这种持续扩大的区域差距，在中国不仅是

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关系到中国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于缩小地区差异的考虑，我国于 2000 年开始先后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及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改革力度，等等。这些致力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落后地区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其效果尚待时日检验。

但是，中国固有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仅未能消减，近几十年来反而呈加大趋势。这是由于，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各地方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均有差异性与不平

衡，这使我国的法治进路充满了复杂性与特殊性。1981 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

国家大，民族多，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立法应当注意全国千差万别的具体情

况，避免一刀切。”①这说明早在当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转型

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可能整齐划一，法治的进程也不可能呈现出齐头并进的状态，而是必然在具有统

一性与协调性的同时，关注区域特性和地方特色，或者说“地情”。②

2． 区域法治发展的可行性

( 1) 区域的能动性决定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可能性

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严重不平衡发展现实的国家，但社会中所具有的多层面、多元化的现象并

不是杂乱无章的。同一个地理区域中的经济形态、秩序样式、文化内容、思想传统、法治化水平往往

是比较类似的，这就为实现区域法治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不仅如此，区域的能动性决定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可能性。众所周知，任何主体的活动不仅受到

客观世界的制约，更具有主观能动性。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区域的能动性主要是指各区域在国家

法治化、区域法治化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例如，在区域立法方面，这种能动性表现为根据本区

域的具体情况，对国家已颁布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做出具体的规定，或是对国家尚未立法，且不受国家

专属立法权调整的事项进行先行立法。又如，区域性的行政执法、行政法治，比中立的司法更显积极

主动性，力图灵活处理区域内的各种行政事务。再如，即使是以被动、消极、中立为重要特性的司法，

也要在国家现行法律框架内，根据地情和区域实际开展能动司法。这些都反映了区域法治发展的精

神与要求，不仅推动了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也为区域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2) 区域建设发展的成效为区域法治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经率先提出了开展区域建设的问题，其中最富典型意义

的就是对外开放，它具有空间渐进性。1979 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我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

门尝试设置经济特区。1984 年，中央政府又将开放政策扩大到 14 个沿海城市，并为经济特区和沿海

开放城市制定了特殊政策。1988 年，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范围，采取“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把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扩大为对外开放的一个“大三角”，同时将辽东半岛、胶东半

岛、河北的环渤海湾地区和广西靠近北部湾的一些城市列为沿海开放区。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继续

实施这一战略，相继批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增设浦东外高桥、天津港、深圳沙头角和福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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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并在深圳特区建立保税生产资料市场。

不仅是对外开放政策下的经济特区，中国其他区域的开发与发展同样经历了由东向西、由南往

北、由沿海至内地的过程。随着东部沿海战略的实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区域发展差

距开始加大。为了同时也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在世纪之交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

年开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4 年开始高度重视中部崛起，最近又批准设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上述这种区域发展的空间渐进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取向不断调整、稳步推进的成功范例，为区

域法治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 3) 已有的区域法治实践探索佐证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可行性

早在约十年前，我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区、县已经率先提出了开展区域法治建设的问

题。例如，2004 年 7 月，《法治江苏建设纲要》颁布出台，并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区域法治建设纲要”;

2004 年 2 月，上海徐汇区也提出了“营造良好的区域法治环境”的目标; 2005 年 5 月，福建、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 区) 地方税务局通过协商制定的《泛珠三角区域地方税务

合作协议》中也提出了“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优化征税服务，营造泛珠三角区域法治、公平、

文明的税收环境”等有关跨行政区域的区域法治概念。① 又如，2006 年 7 月，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

签订了《东北三省立法协作框架协议》，从此开始了我国区域法治建设中的立法协作; 2009 年，北京天

津等五省市签署《环渤海区域政府法制工作交流协作框架协议》，对此后环渤海地区的立法合作活动

做出了相应规定，等等。

国外发达国家在区域法治建设方面也已经颇有建树，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功经验。例如，美国

自 19 世纪开始，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部开发过程，就是以一系列的法律、法令为重要推动力

的，这些法律对促进美国的区域发展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 英国也是一个区域发展差异较为突出的

国家，对此，英国政府颁布了多项法律，在这些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解决区域问题的区域政

策; 德国更是具有重视解决区域失衡的历史传统，推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战略，并将实行均衡区域发展

写进宪法，使德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具备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在经济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日本，其有

关地区经济振兴的立法比欧美国家还要完善，为了实现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实施以国土综合平

衡发展为目标的地区振兴政策，并为政策的执行提供切实可行的法治环境; 韩国也建立了比较系统

的区域发展法律体系，巴西、欧盟也为解决区域间冲突差异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等等。可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区域法治建设过程，推动区域化的法治发展绝不仅仅是我

国的个别现象或特殊决策，而是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富有现实性的基本做法。

( 三) 合法性与合理性研究

1． 区域法治发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建构，应当具备

宽覆盖度的层次体系。在各地利用区域法治来因地制宜地解决区域问题时，区域法治之极富先行

性、创新性的尝试，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时代之需和题中应有之义。区

域法治发展先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可行之策、现实之举。早在上世纪，就有学者提出:“用好用

足地方立法权乃地方所需，国家所望。”②

2． 区域法治发展是区域科学发展的结果。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并行发展，全球

主义和区域主义共同崛起，使区域科学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区域政治”、

“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生态”以及“区域历史”、“区域行政”等研究的开展与深入，“区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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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研究也必将提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①

3． 区域法治发展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基本形式与手段。20 世纪 50 年代，区域主义以一种国际关

系理论的形态得以产生。② 如今，学者们已基本达成共识，推进国家法治既要重视法治的统一性，又

要关注法治建设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与特殊性，重视区域法治发展的必要性、现实性和紧迫性。近

些年来，西部区域、长三角区域、沿海经济区域等都在积极探索完善，并以其成功经验表明，区域法治

是国家法治在一定区域的表现形式，是实现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总体而言，区域法治

是在一国主权管辖范围内，通过具有区域特征的法律治理而形成的具有良法秩序的治理模式。并且

一国内的各个法治区域之间有着共同的基础与目标，彼此联系，且将各自的规则、制度、经验融入到

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中。

4． 区域法治是国家法治在一定区域内的展开，是根据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意识传

统、民俗习惯等因素实施法治治理，形成区域特色的法治运行模式，也可以说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模

式，体现了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区域法治特殊性，以及国家法治整体性基础上的区域法治自主

性、个别性。

( 四) 发展基础研究

1． 区域法治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

法律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

史观出发，科学的揭示了经济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一切社

会的、历史的、法律的、文化的、观念的现象的理论根基。根据这一原理，经济社会基础是法律的决定

力量，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建立在相应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说:“只有毫无历史

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无论是政治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③马克思还指出:“先有交

易，然后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律。”④

因此，区域法治发展也是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区域法治发展的经济社会基

础，是支撑、构成区域法治系统并推动区域法治发展的各种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必要因素的总和。

区域法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形成与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区域。这就要求在一定的区域范畴内，依据区域现有的社会、经济、文

化状况、资源禀赋等，充分发挥区域的条件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法治优势，形成区域法治特色，促进区

域法治发展。例如，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土壤和气候、矿藏等自然资源，是区域法治发展的重要社

会经济基础之一。为了对水源、土地、森林、矿藏、能源等具有稀缺性、分布不均衡性的资源进行保

护，不少地方加强了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管理办法》、《内蒙古草

原管理办法》、《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保护办法》、《沈阳市林业资源保护条例》、《甘肃省矿产储

量管理条例》、《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等等。

2． 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基础

对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探究意识，体现了研究内容的现实

面向、问题意识与实践意义。对此，西方思想家、法学家们有卓越的贡献，对我们启迪颇深。例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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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域和文化特殊性研究法律问题的原初例子有: 吉尔兹提出的“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论

断。① 人们同时也认为，法学研究离不开法律实践，“没有法学的法律实践是盲目的，而不与产生于

实践的各种问题相交融的纯粹的法学，是空洞的。”②

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或者说它是国家和公民的规范性生活。法律是

一个量，而且法律的量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变化跨世纪、年代、年、月、日，甚至一天内不同的时刻。

法律的量的变化也存在于所有社会、地区、社区、邻里、家庭和各种关系之中。像法律的量一样，法律

的样式也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它因地区、年代、社会团体之不同而异变。它还随关系、法律环

境、法庭和案件的不同而变化; 因社会生活的分层、形态、文化、组织性和社会控制而变化。③ 这就明

确地指出了法律的区域性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理论可谓享誉中外，他指出:“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

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

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④我们认为，“良法之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之下的解读，应当是规

范严谨、结构合理、部门齐全、内部和谐、整体实施、有序推进等，其中包括了法治的区域性与渐进性。

前苏联著名法学家雅维茨指出:“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和他们的组织和活动中，在社会关系

中得到实现的话，那法就什么都不是。”“立法者的话和法官的决定不是结束，只不过是达到一种社会

结果的手段。如果法不在实际关系中实现的话，就歪曲了它的本质。”⑤

同样的认识还有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⑥此外，富

勒提出的法治八项原则，有一项是“法律的可行性”; 庞德更是指出:“法律的生命乃在于它的适用和

实施”⑦。而积累法律适用的经验、探索法律实施的可行性，端赖具体区域的法治实践与发展。

我国学者对法治的区域性特征也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并不是单一

的，特别是大的或多民族的国家。它们往往是一国多制，如在我国古代有国家法和宗族法; 古代罗马

有市民法和万民法; 欧洲在中世纪有教会法与世俗法之分，后者中又有王室法、城市法和庄园法之

分; 英国有普通法与衡平法; 在现代社会国内有国家法与民间法。一个国家内部的法也往往有多种，

如我国有大陆法、香港法、澳门法和台湾法。”⑧这就指出了诸如我国这样疆域比较辽阔的国家，在法

治上必然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3． 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基础

美国法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言:“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尤为

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⑨中国也有学者指出:“法

治的存续，不仅要靠制度建设，而且还要靠一种新型的法律文化，一种为政治家、法官和所有公民所

共同信奉的法律文化。这种文化使人们有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应当得到遵守，没有人能够例外，掌权

者更不能例外。”瑏瑠这些表明了区域法治文化的重要性，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以文化为重要基础。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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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俄国法学家指出的那样:“可以确信，大多数人的行为标准并不是法律，而是文化( 一般文化和法

律文化)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法律规定，也从未熟悉过法律。”①文化是国家民族的血脉与灵

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浩瀚史诗中累积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文化是法治的重

要支柱，区域法治发展必须有理性的文化( 包括区域文化) 作为支撑和基础。

区域文化，涵盖了富有该区域特色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人文历史传统，并常以一种“遗传基

因”的作用方式，深刻影响着本区域人们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使之深深打上本区域、本

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特点的“烙印”，从而影响区域法治的发展。区域自身独特的、无法替代的历史、人

文资源兼具传承与创新意义，是区域法治的文化特色，也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重要条件。近年来，

“历史人文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日益明显”②。文化基础在塑造区域整体形象，增加区域法治的文化

内涵、提升区域文化品味方面有显著的强化作用，能有效提高区域法治的实力与竞争力。同时，法律

也能有效保护区域内的文化资源，包括历史人文遗产。例如，西安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市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制定，有力促进了西安市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保护区域独特的历

史人文资源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因此，区域法治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深入开展区域法治文化研究和区域法治文化比较研

究，深入开展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研究，深入开展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文化背

景、地缘文化特征等研究; 深入开展区域文化认同、区域人文资源、区域风俗习惯、区域价值观念与区

域法治发展的关联研究，深入开展区域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文化机理研究。

( 五) 发展模式( 道路) 研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研究世界范围法制现代化的多样化模式时，概括了法制现代化的三

种模式: 即内发型法制现代化、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混合型法制现代化。③ 学界一般认为，法律发展的

道路主要有两条: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演进型”法律发展之路，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

进型”法律发展之路。同时，国内外已经有了开展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的丰富经验，其中一个最值得

重视的经验就是重视并实行科学、有效、严密的发展目标。例如，美国本土的开发，就是由东部向西

部推进的; 而日本的北海道开发、英国的地区开发、德国为实现区域平衡发展而进行的立法，也明显

具有分层次、渐进式的特点。④ 根据这些研究，同时结合区域研究的具体情况，可以进行区域法治发

展的模式或道路的研究。

( 六) 发展动力( 机制) 研究

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动力和动力机制的分析，既要吸收法制现代化研究领域关于法制现代化的动

力机制的阶段性成果; ⑤还要借鉴区域经济学领域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

这里的动力机制，有内生和外生动力两种。其中，最根本、最本质的动力可以借用区域经济学上的

“聚集”概念，即法治要素、经济要素、文化要素、社会要素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区域产生的根本

原因，也是推动区域法治的根本动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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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论研究

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论研究，意味着一定的社会主体对区域法治这一社会现象和法治形态的评

价、选择及其价值取向。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在价值定位与价值选择，外在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体现

了区域法治蕴含的基本精神。

( 一) 区域法治发展自身的价值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曾经指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

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

的主要活动。”①那么，何为价值? 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

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并且，价值是表征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主客

体关系的范畴，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③ 法的价值，通常涵盖了公平、正义、权利、秩序、自

由等各种价值形态。区域法治发展也要体现并实现这些价值，同时，我们有必要将区域法治发展的

自身价值，重点投放在更能体现区域特性的方面，比如，局部与整体、地方与中央、本土与域外之间的

价值关系。在区域法治发展的自身价值问题上，首先要防止两个观念上的误区: 一是国家整体主义，

二是地方中心主义。前者无法正确的解释和解决地方法与中央法的冲突，后者则过于强调地方法治

的重要性，忽略了国家法治的统一性。④

因此，应当正确处理两对价值范畴的冲突与协调: 一是统一与特殊，即“国家法治统一性”与“区

域法治特殊性”的关系; 二是整体与自主，即“国家法治整体性”与“区域法治自主性”的关系。由此

我们认为，区域法治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区域法治特殊性，以及国家法治整

体性基础上的区域法治自主性、个别性。

1． 统一与特殊

区域法治建设应当在坚持法治统一的原则下，以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特点等为

基础，采取不同的规则和法律制度安排，形成各具特色的法治运行模式，以协调区域内各种法律关

系，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区域法治建设既有国家法治建设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区域特性。区域特

殊性是区域法治发展的生命力。

在良好的法治状态下，区域内每个主体既能服从于统一的法律规则，又能使其个体意志得到充

分尊重，从而形成既体现区域特色，又具备统一意志的社会局面。能达成这种状态的，只有区域法

治。区域法治发展体现了“统一中的特殊”这一价值内涵和发展方式。

从法治的具体内容来看，区域法治建设和发展本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内容包括区域的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等环节。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法律体系都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区域法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方面与全面的关

系、个体与全体的关系。区域法治是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法治则是区域法治的有机统一，

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共同前进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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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体与自主

区域法治建设既要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也要维护区域内的特殊利益。第一，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

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所有

法律制度都主张上述价值应当服从有关公益方面的某些迫切需要的考虑，而赋予公益的范围和内容

则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相去甚远。尽管社会秩序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呈现出

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或多个价

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①第二，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体现区域的自主性，

维护区域内的特殊利益。“法的整个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地各种利益进行衡称、选择、取合并通过权

利和义务对这些不同利益进行权限性、规范性调整的过程。”②而克服区域内的利益冲突，调整区域

内的各种利益关系，离不开区域法治的保障。

现代区域法治必须同时具备整体性与自主性。一方面，现代区域法治的根本属性之一就是整体性。

在法治的土壤中，离开整体性的区域是缺乏生存根基的。在区域法治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法治是以“整

体中的自主”这一方式来陆续构建的。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区域法治建设，只有在以整体性的统帅之下，

才能获得完整的性质。另一方面，现代区域法治的灵魂就是自主性，它使法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顾名

思义，自主性即自己当家作主。具体而言，区域法治的自主性，是指“在我国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在国家

版图具有整体性的基础上，作为各构成部分的区域单位以及各利益主体同时具有自治、自立的属性。”③

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推进，要依赖法治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和领域。波斯纳在论述法的整体性问

题时说:“与整体问题相比，零碎问题的价值并不小，而且从有用性上看，也同样具有根本性; 它们只

是比较狭窄而已。”④通常来说，如果没有区域法治的努力建设，就不会有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法治的

建立和发展。“离开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⑤

( 二) 区域法治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决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在于它与社会发展、稳定、和谐之间的特

殊效用关系，是需要与满足的关系。

1． 协调区域内的利益关系

区域法治发展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对区域内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协调。没有利益协调就没

有区域的和谐稳定，也就没有区域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关系之所以不和谐，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

利益的失衡。”⑥尤其我国正处于变革与转型之中，这种变革涉及到经济基础、社会格局、文化意识等

多个方面，反映了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更使区域中的利益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而克服区域内的利益冲突，促进区域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然需要区域法治建设和发展来保障。

2． 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其发展目标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持续

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等等，要求对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生活方式都进行相应的调整和

转变。然而，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都以一定的自然区域为空间载体，都具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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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依附性，这使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空间性及区域特征，以及由之产生的区域差异性。而且，

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以区域内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协调发展为基础，还要求区

域协调、城乡协调、局部与整体的统一、时间上的持续与空间上的公平。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

采用法治手段，即通过区域法治发展，使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有效实施。

具言之，区域法治手段能渗透于行政管理、市场运行、国民意识等诸多领域中，从而对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其一，区域法治的稳定性使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长期稳定有效的实

施。典型表现就是区域立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且法律法规的稳定性能满足可持续发

展政策和机制稳定实施的基本要求。其二，区域法治调整对象的广泛性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在一个法治区域里，法律法规的调整能力最强、调整范围最广，能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各

个子系统纳入法治的调整范围，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全领域和全过程。其三，区域法治的强制性

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法治秩序。“运用法律系统解决外部性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系

统下，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承担着执行法律的责任，而不是依靠政府来确保不发生外部性。很明

显，这个系统更有效，因为受害者比政府更愿意弄清有害事件是否发生。”①在区域建设中，人们通过

法律机制依法管理可持续发展事务，对危害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予以有效制止乃至制裁，从而建立可

持续发展的良好法治秩序。其四，法治的规范性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实现机制。其五，区域法治

的特殊性是可持续发展区域性的内在要求。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须体现区域特性，区域法治的重要价

值之一，就是能积极发挥其主动性、特色性的优势，将国家法治具体化和地方化，解决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特有问题，并为国家法治积累经验。

3． 提升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的发展取决并受益于法治化，区域法治发展是区域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关键因素，区域

法治化提升的不仅仅是区域内的法律品质，更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区域内富有潜力的资源。

区域核心竞争力是区域优势的集中表现，是指区域所特有的，在资源、生产、经济、政治、文化、法

律、环境等各个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且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或照搬的综合能

力与素质。为了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必须提高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而法治能提供一个最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具言之，法治能够弥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所自带的盲

目性、局域性、随机性等弱点，加强法律制度的供给和安排，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财政资助等各种制

度，激励技术创新，并为区域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开发提供保障。

4． 提供区域发展的良好环境

区域法治发展不仅是区域科学发展的内生变量与内在要素，也是区域发展的外部环境。区域法

治发展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竞争环境、信用环境和法治环境，②从而保

障区域的和谐稳定发展。事实上，我国许多地区都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了一大批促进区域有序化的

地方性法规，减少了社会矛盾与冲突，并使已经发生的纷争得到及时解决，对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给

予有效制裁，为区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维护了合理有效

公平的竞争环境; 通过区域法治的力量，建立健全区域社会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将一切信用活动纳

入法治化的轨道，从而促进诚信体系建设，为区域发展提供优越的信用环境。世界各国在社会管理、

经济调控、保护公民权益时都非常重视法治环境的创建与培育。“市场的活力有赖于建立起保护法

律权力的环境，而这种法治环境在发达国家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③国内有学者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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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良好的法治环境主要体现在区域信誉、法律公正、社会稳定、正气昭然和法制统一这五个方

面，①它们对区域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5． 实现区域与国家的一体化发展

区域法治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价值，绝不限于局部意义上的区域社会，而是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

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导引出了“一体化”这一概念，它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国家或区域，

通过某种方式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的过程。”②一体化过程涵盖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

个方面，是社会各个要素的一种全面互动的过程。区域和国家的一体化发展，既是各区域协调发展

的内在需要，也是整个国家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已有的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只有通

过法治的保障，才能统筹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推动跨区域间的合作，形成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

化的发展格局。曾有学者指出:“各种不同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必须要有事物的组织法

则与运行法则。”③法治区域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划，涵盖无数市场主体，因此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

规范并得以良好的实施。只有法治，才能使各个社会主体既有个体自由，又能形成统一意志，并服从

于整体性的规则，进而从根本上保障区域与国家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

( 三) 对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评价

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评价是区域法治发展价值论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全部价值问题都是

与主体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紧密相关的，没有区域法治的价值评价就没有区域法治的价值理论。

而所谓区域法治的价值评价是指社会主体对区域法治是否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主观价值判断，也是

区域法治的价值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它反映了评价主体的法的价值观和基本的法的价值取向和选

择。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主体、区域法治价值

评价的对象、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标准。

1． 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主体

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主体是指由谁来评价区域法治价值。我们认为，评价的主体是人，“人作为价

值的主体是很主动、很自觉的，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及需要是否获得满足，并可作出明确的价值评价。

而且，这一切都能够直接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能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流和传播。”④在区域法

治价值评价中，主体的对区域法治能否满足其需要的主观价值判断，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做出的。尽管不

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由于其法律价值观与思想观念的不同，对同一个法律现象有不同的

评价，但人所具有的类本质决定了人类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价值追求和价值

准则，对区域法治的价值评价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而区域内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一定的社

会组织也是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主体，其共同的文化传统、法律观念、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们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观念，对区域法治也具有共同或相似的价值判断。区域法治价值

评价的基本主体是人，他们根据其对区域法治的认识、法律生活经验和法律实践活动，对区域法治现象

是否满足其地方性、特殊性、自主性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价值判断。

2． 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对象

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对象是评价什么的问题，是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实证基础，它包括一定区

域内的法与法治的全部现实及其秩序状况。具体而言，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对象包括: 区域法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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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曙宏:《社会变革中的行政法治》，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年，第 4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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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维:《社会价值: 传统与驱动》，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8 页。



展的指导思想、具体内容、运行机制等等。例如，区域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实现区域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彼此协调统一和人的全面发展。又如，区域法治发展

的具体内容，是指要为了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

进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来加强区域法治建设。再如，区域法治发展的运行

机制，是指要改革创新区域法治的方法与技术，增强区域法治的前瞻性，并通过对区域法治的程序、

制度设计一系列工作的创新，实现区域法治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等等。此外，社会主体的法治思想、

法律意识、法律行为也是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

3． 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标准

区域法治价值评价的标准，是指主体对区域法治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区域法

治价值评价的尺度。区域法治价值评价标准的确立，体现了评价主体对区域法治的应然状态的把

握，体现了区域法治的理想，是区域法治调整目标的进一步展开，它集中体现了评价主体的法律价值

观念体系。那么，区域法治价值评价有哪些标准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标准体系，一是区

域法治发展的形式价值标准，二是区域法治发展的实体价值标准。其中，形式价值标准是区域法治

价值评价体系的结构性表征，而实体价值标准则是区域法治价值评价体系的功能性表征。形式价值

标准与实体价值标准在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体现了运行与实效、结构与功能、进路与目标的统一。①

区域法治发展的形式价值标准，主要包括: 第一，完备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体系，这是区域法治建

设的基础和社会治理的基本依据。这里的“完备”，是指形成以宪法为中心，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基本

骨架，并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为有机构成要素的，内部和谐一致且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法律有机系统。第二，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从区域法治的意义上说，法律

规范的普遍性、明确性与肯定性，能为人们提供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具体的行为方式，从而有利于区域

法规规章的高效实现。第三，社会治理和运作的程序化。第四，法律实施的高效益。法律实施的效

益状况反映了法律的权威性，区域法治必须要保证法律能得到全面高效的实现，从而切实维护法律

权威，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

区域法治发展的实体价值标准，主要包括: 第一，公共权力行使得到规范与约束。第二，保障和

维护公民权利及其个人自由发展。第三，化解和调整社会矛盾及利益冲突。区域法治发展中应当建

立一系列的调整和化解利益冲突的法律机制系统，如利益冲突的表达、评价、平衡、补偿、救济和保障

机制，等等。第四，确立和弘扬现代法治文化。一个区域内的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该区域社会中

发达的法律文化，是区域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与重要标志。区域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治

社会的建立，更为长远的是现代法治文化的确立与弘扬。

三、区域法治发展的方法论研究

在本体论、价值论研究的基础上，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必然要在运用的方法论上得到充分

体现。所谓方法论，是指认识和处理客观对象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手段。美国社会学家

波普诺曾言:“所谓方法论就是知识借以产生、发展的过程体系。没有方法论，社会学就比无根据的

猜测强不了多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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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基本价值要素包括了形式价值要素和实体价值要素，并对这两类要素
分别做了详细的阐述。参见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0-12 页。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刘云德、王戈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8 页。



( 一) 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方法研究

方法论从结构上具有层次性，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由于法治与区域法治，均与一定的社会条

件紧密相关，因此，我们认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一般方法，可以分为二个不同的层次: 法学研究的

传统方法、法律社会学的方法系统。①

1． 法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法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主要有哲理思辨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实证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

等。具言之，第一，思辨哲理的方法是以传统思辨哲学理论为基础，强调抽象的价值分析在法学研究

上的重要性，以考察一定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则。价值分析包括价值认知、价值评价与价值选择等

等。第二，历史的方法强调通过对法律制度及其学说的起源和历史发展来发现其内在精神，认为法

律就像语言、风俗、道德等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具备历史的传统特征与生命力。第三，实证分析的方

法。这种分析的方法主要是考察实在法的渊源、结构和规则等，对实在法的诸要素做逻辑上的分析。

第四，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对不同国家或法系在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内容、结构、概

念等要素的比较考察，从而指出法律的共通性以及差异性。

2．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法律社会学主张法存在于社会中，社会生活是法的基础。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又可分为三个层

次，即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第一，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是要指出社会学的

研究方法在这个学科运用的特别意义。社会学的发展已有了很长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它创造或从

其他学科中引进的理论相当丰富，有的就形成为社会学通用的研究方法论，如功能主义、现象学、结

构主义、系统论等。不同的方法论，可以为法律社会研究提供不同的理论思维的框架和思考的路径。

第二，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方法，是指法律社会学在研究中对法律现象所关注的角度和方式而言的。

与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相比，常用的基本方法有法律角色分析、法律组织分析、法律规范或制度分

析、法律比较分析等。当然，这些方法有时在研究中是交叉的。第三，法律社会学的具体方法，是指

法律社会学在对法律现象进行研究时的技术性方法，如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实验方法、社会统计分析

方法等。这三个方面的方法构成了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 二) 区域法治发展的类型研究

国内外不少学者在研究区域法治发展时，对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划分。例如，以民族为划

分标准，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法治; 以中央或地方这样的行政结构为分类角度，将区域法治发展

划分为中央区域法治发展、省级区域法治发展、县级区域法治发展，等等。我们按照经济、政治、文化

等各方面的共同性与固有特点，将我国当前的区域法治发展划分为行政性区域法治发展、经济性区

域法治发展和综合性区域法治发展。②

1． 行政性区域法治发展

其典型就是省、市及下辖区、县等同一行政区划内的法治发展策略。我们将其称为“行政性区域

法治发展”。相当于“法治江苏”、“法治浙江”、“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等的内涵。

2． 经济性区域法治发展

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京津冀三角区、长珠潭经济圈、泛珠三角等区域的法治发展问

题。它们因其跨行政区划而使这类区域法治建设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发展意义，有利

于为相应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法治保障，从而促进其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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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瑜青:《法律社会学导论》，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7-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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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性区域法治发展

这是指针对我国落后地区开发或特定地区发展，并以实施我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为背景的区

域法治发展。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发展战略的区域法治

建设。这种类型中的区域，一般是现今在国家建设与发展规划中深受关注的大区域或特大区域，它

们既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又综合了具有许多共性且相对稳定的大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

社会状况的特点与发展需求。另外，以发展程度为标准，还可以分为发达区域法治发展、较发达区域

法治发展、欠发达区域法治发展、落后区域法治发展，并开展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关注新兴区域的

法治发展研究，如新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治发展问题。

( 三) 区域法治发展的比较研究

1． 宏观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向来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需要指出，这里的比较，可以是不同类型区域间的

比较，也可以是相同类型区域间的比较。如珠三角与长三角法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是区域内

部的次区域之间的比较，如江苏省区域内苏南、苏中、苏北的法治发展比较研究; 也可以是不同区域

的次区域之间的比较，如江苏苏州和浙江宁波之间的比较研究。以上种种，均可列为宏观层面的区

域法治发展比较研究。

2． 微观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比较研究

比较分析不仅已被运用于区域间或区域内的宏观比较，更被引入有关区域法治发展的微观考察

中。例如，有学者以余杭、成都和香港法治建设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共治理为例，对地方法治建设的绩

效测评体系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而言，该学者认为，地方法治建设的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从

目前已有的实践性测评体系的目标模式来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非常值得比较和研

究。其中，一种是我国大陆余杭、成都等城市为代表的法治指数测评模式。这一测评模式有两个非

常重要的特征，即党委政府的积极推动性、地方法治建设工作的层层分解整合性。另一种则是香港

法治指数和我国台湾地区公共治理指标体系为代表的测评模式，它同样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即广泛的民主参与性、地方治理状况的主客观性。①

( 四) 区域法治发展的样本研究

区域法治发展的样本研究，其实质就是个案研究、实证研究、田野调查研究，侧重经验分析。对

样本的研究，实际上是将区域法治发展的基础理论作为基点出发，涵盖区域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等法治的各个方面。例如，有学者选取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为研究样本，从区域协调发展与

法治建设的内在关联为角度，分析了中原经济区的法治建设图景与法治区域构建状况。② 又如，有学

者以西部开发法治研究为视角，提出应当积极开展区域法治研究。③ 再如，有学者对“程序型法治”

的湖南案例、“自治型法治”的广东案例、“市场型法治”的浙江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对国家建

设视角下的地方法治试验作了科学的类型化分析。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样本研究，其最重要的立足点，就是江苏。继 2004 年江

苏率先颁布出台全国第一部区域法治建设纲要———《法治江苏建设纲要》后，在 2012 年江苏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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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开发中的区域法治建设》，《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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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发展目标又确定为“全国法治建设先导区”。人们认为，江苏作为中国东部发达的省级区域，应

当更好更快地推进法治发展。

1． “全国法治建设先导区”发展目标的提出

2012 年 3 月 23 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在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大会上下发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深化

法治江苏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到 2015 年成为全国法治建设先导区的重要目标，努力实现江苏的法

治政府建设水平、公正廉洁司法水平、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法制宣传工作水平、法治创建绩效五个

方面位居全国前列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是“两个率先”重要内容的体现，对江苏法治建设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认为，江苏这一法治建设先导区的创建工作体现在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

法和法治文化建设等方面。①

2． 法治江苏建设在主要领域内的重大实践

目前，不少学者已经深入考察并梳理了法治江苏建设在主要领域内的一些重要实践做法，内容

涉及江苏地方的立法状况、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状况、非法集资治理状况、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法

律援助状况、慈善法治状况、区( 县) 法治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刑事和解实证分析，等等。②

3． 江苏区域法治发展的个案分析

即采用个案分析方法，展现江苏区县级政府在法治江苏建设上的创新性做法及取得的成就。如

对南京市江宁区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的评述、对扬中市法治政府建设的解析、对南京市六合区检察

院阳光检察建设的阐释，等等。③

( 责任编辑:蔡道通)

A Jurisprudential Ｒeview on Ｒegional Ｒule of Law:

A Preliminary Ｒesearch Framework
XIA Jin-wen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regional sci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le of law，the develop-

ment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has constituted an essential part of as well as a new topic for the construc-

tion of China's rule of law． The theory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is formed against the back-

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regional rule of law is twofold: to de-

velop the theory of law and to help resolve the practical issues． When doing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we have to put emphasis on the ontological，axi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s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can enrich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of rule of law．

Key words: regional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jurisprudence; ontology; axiology;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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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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